登记保存清单
编号：
第   页   共  页
（此处加盖检察院印章）
	案    由
	
	办案单位
	

	持 有 人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现 住 址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对下列财物、文件进行登记，保存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。在登记保存期间内未经本机关批准，不得转移、变卖、毁损。

	编号
	名 称
	规格
	数量
	特 征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财物持有人或其近亲属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见证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承办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一式二份，一份交证据持有人，一份附卷。
制作说明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二条、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的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在侦查中，为不影响有关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，必要时将被查封的财物交持有人或其近亲属保管时使用。
二、本文书需详细列明被保管财物的名称、基本特征、数量，并由财物持有人或其近亲属签名，见证人签名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交证据持有人，一份附卷。
